

关于公开征集安化县乡镇供水价格调整
听证代表的公告

为促进我县城乡供水一体化持续、健康发展，倡导节约用水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，经安化县城乡供水有限公司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湖南省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法律政策规定，我局将于近期召开安化县乡镇供水价格调整听证会，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，特向社会公开征集听证代表，现将听证会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1、 听证事项
安化县乡镇供水价格调整
二、听证会参加人的条件
1.年龄在18周岁以上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2.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客观、公正、公平的工作态度，并能够真实地反映意见；
3.具备一定的调查研究、分析论证、议事和语言表达能力；
4.有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，了解国家的相关法律、法规和相关经济政策；
5.热爱公益事业，有奉献精神和时间保障。
6.同意公开个人必要信息。
三、听证会参加人构成及产生方式
1.消费者代表30名。其中25名采取自愿报名、随机抽取方式产生，委托消费者协会推荐产生5名。
2.经营者2人。由县城乡供水有限公司委派。
3.部门代表12名。邀请相关部办委各委派1人参加。
4.各乡镇代表23名。由各乡镇分别推荐1名乡镇工作人员或村（社区）代表参加。
四、报名时间
2024年7月18日—2024年7月31日。
5、 报名地点
安化县发展和改革局707办公室，网络报名邮箱：330547098@qq.com。
6、 报名要求
1.采取自愿报名方式报名的消费者代表，可直接到县发改局现场报名或通过网络邮箱报名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采取单位推荐方式确定的代表，请各推荐单位进行书面推荐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3.听证代表报名时应提供姓名、电话、工作单位、家庭住址等信息。
联 系 人：李靓 
联系电话：17773707766
特此公告

附件：安化县乡镇供水价格调整听证会参加人报名表


安化县发展和改革局
2024年7月17日













附件：

安化县乡镇供水价格调整听证会参加人报名表
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性    别
	
	证件号
	

	职业
	
	职务
	

	通信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工作单位
	

	家庭地址
	

	备注
	（如推荐类人选，在备注栏注明）



说明：
1、请按上述要求详细填写，以便联系。本表仅供参加安化县乡镇供水价格调整听证会使用。
2、听证机关有权根据申请情况，确定参加听证会代表。
3、听证会参加人名单确定后，“姓名”“性别”“工作单位”3项内容将向社会公告。
4、被确定作为听证会代表的，申请人必须亲自参加听证会，不得委托他人参加。


